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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利用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历史人口计划”所提供的日据时期户

籍数据库，运用新韦伯派阶级分类法，分析不同出生世代的阶级结构，并以多

元逻辑回归统计模型估计其阶级流动的几率。研究发现，无论在农业部门还

是工业部门，越晚出生的世代（尤其是１８９５年后的出生者）无产阶级化的趋

势越明显，而且糖业资本集中发展的中南部地区比北部地区更明显；其次，工

业部门的本土雇主与自雇者大幅减少，显示日本垄断资本对台湾地区本土资

本的竞争优势导致台湾地区工商业部门的无产化；第三，农业部门人口比例

衰退的趋势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之后逐渐稳定下来，这可能是“米糖相克”与家

户生计逻辑造成的结果；第四，一方面受“农业台湾”的日本殖民政策限制，另

一方面受家庭生计逻辑的影响，台湾地区的专业管理阶级或资本家在子女分

户时仍经常划分农地给后嗣，因此出现了工业部门人口回流农业部门的向下

流动的特殊现象，但已经靠农业就业的人口却难以流向工业部门。本文的贡

献在于重建历史资料来研究日据时期台湾地区的阶级流动，并呈现工业国家

之外殖民地社会的阶级不平等。

关键词：阶级结构　阶级流动　日据时期台湾　无产化　多元逻辑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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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阶级是导致社会经济不平等的重要因素之一（犠狉犻犵犺狋，１９９７），现代社

会的阶级结构与阶级流动趋势更是社会转型理论的核心议题（犌狉狌狊犽狔，

２０００；犓犲狉犫狅，２００６）。在过去对欧美工业国家的研究中，有些发现工业化

初期可能会导致阶级流动几率上升（犔犻狆狊犲狋犪狀犱犣犲狋狋犲狉犫犲狉犵，１９５９；犅犾犪狌犪狀犱

犇狌狀犮犪狀，１９６７），但在工业化近乎完成之后，就会迈入流动几率既不平等又

相对稳定的阶级复制状态，而且各国趋势有各自的历史特色（犉犲犪狋犺犲狉犿犪狀

犪狀犱犎犪狌狊犲狉，１９７８；犈狉犻犽狊狅狀犪狀犱犌狅犾犱狋犺狅狉狆犲，１９９２）。但这些研究分析的对象

多半是二战后的欧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犠狉犻犵犺狋，１９８５；犆犺犪狀犪狀犱

犌狅犾犱狋犺狅狉狆犲，２００７；犎犲狀犱狉犻犮犽狓犪狀犱犌犪狀狕犲犫狅狅犿，１９９８）和少数东欧前社会主义

国家（犠狅狀犵，１９９６），忽略了帝国主义时代广大亚洲、非洲与拉丁美洲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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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国家的阶级结构与阶级流动。

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台湾地区政治经济分析文献来看，自矢内

原忠雄（１９８５）的“资本主义化”与“无产化”理论提出之后，后继的学者

争论的重心在于农业部门发展是否走向市场均衡（川野重任，１９６９），日

本资本与台湾地区本土资本之间的竞争与发展趋势（涂照彦，１９９１），以

及在“米糖相克”１的市场竞争之下，小农维生的生产模式是否得以顽

存（柯志明，２００３）。主要的争论都集中在农业的产业结构或阶级对抗

的效应，除了少数对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工业化的描述性研究之外（张宗

汉，１９８０），有关整体阶级流动或工业部门阶级结构的发展并没有可靠

的数据支持。

１．“米糖相克”指的是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地区稻米与甘蔗互相竞争农地的现象，由于

稻农多为小农或佃农，可以在甘蔗与稻米之间转作，如果米价上升便放弃种甘蔗，而糖厂则倾

向夺取更多农地并使用农业工人大量种甘蔗来压低制糖成本，“米糖相克”背后反映糖业垄断

资本扩张与农民的利益冲突与阶级结构的矛盾（柯志明，２００３）。

最近，新数据的积累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台湾地区的阶级

分析带来一线曙光。运用２００３年以来“中央研究院”“历史人口研究计

划”建立的“日据时期户籍数据库”数据，本文将首次探索日本殖民统治

下台湾地区的阶级结构，并针对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相关政治经济文

献，验证当时阶级结构或阶级流动的理论假设。本文整理了台湾地区

１２个抽样村里共计约１８７００户户籍资料中对户长及父母亲的职业注

记，运用新韦伯派阶级分类法（犈狉犻犽狊狅狀犪狀犱犌狅犾犱狋犺狅狉狆犲，１９９２），将当时

的台湾地区民众分为四类与七类阶级位置，分析不同出生世代的阶级

结构，并以多元逻辑回归统计模型估计其阶级流动的几率。

研究发现，无论在农业部门还是工业部门，越晚出生的世代（尤其

是１８９５年后的出生者），其无产阶级化的趋势越明显，而且糖业资本集

中的中南部地区比北部地区更明显；其次，工业部门的本土雇主与自雇

者大幅减少，显示日本垄断资本对台湾地区本土资本的竞争优势导致

台湾地区工商业部门的无产化；第三，农业部门人口比例衰退的趋势在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之后逐渐稳定下来，可能是“米糖相克”与家户生计逻

辑造成的结果；第四，一方面受“农业台湾”的日本殖民政策限制，另一

方面受家庭生计逻辑的影响，台湾地区的专业管理阶级或资本家在子

女分户时仍经常划分农地给后嗣，因此出现工业部门人口回流农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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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的向下流动这一特殊现象，然而已经靠农业就业的人口却难以流向

工业部门。与欧美的工业国家及台湾地区战后阶级流动比率偏高的一

般趋势相比，本文展现了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的阶级结构无产化

与阶级流动”再农业化”的特征。

二、日本殖民时期的台湾地区阶级研究

由于—战后欧美殖民地的去殖民化这个特殊的时代背景和资本主

义福利国家工人运动逐渐被制度化（犔犻狆狊犲狋，１９５９；犓狅狉狆犻，１９７８；犈狊狆犻狀犵

犃狀犱犲狉狊犲狀，１９９０），二战后发展起来的社会分层研究将研究焦点放在先

进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与阶级流动上（犅犾犪狌犪狀犱犇狌狀犮犪狀，１９６７；

犜狉犲犻犿犪狀，１９７７；犈狉犻犽狊狅狀犪狀犱犌狅犾犱狋犺狅狉狆犲，１９９２；犠狉犻犵犺狋，１９９７）。前帝国

主义殖民地的阶级分析不是被纳入一般的工业化社会的行列（例如韩

国与台湾地区）（犓狅狅，１９９０；蔡瑞明，１９９７，２００８），就是缺乏可靠的历史

数据用来研究。

近年来，欧美学术界对工业化过程中带来的阶级流动模式及其跨

国差异的研究兴趣逐渐增长，利用各种历史档案中的个体数据来研究

社会流动及其变化的分析范式，逐渐在社会学与历史学界流行起来

（狏犪狀犔犲犲狌狑犲狀犪狀犱犕犪狊狊，２０１０）。截至目前，已有个别欧美国家的研究

成果，包括英国（犕犻犾犲狊，１９９４；犔犪犿犫犲狉狋，犘狉犪狀犱狔犪狀犱犅狅狋狋犲狉狅，２００７）、美国

（犌狉狌狊犽狔犪狀犱犉狌犽狌犿狅狋狅，１９８９；犌狌犲狊狋，犔犪狀犱犪犾犲犪狀犱 犕犮犆犪狀狀，１９８９；

犌狌犲狊狋，２００５）、法国（犉狌犽狌犿狅狋狅犪狀犱犌狉狌狊犽狔，１９９３）、荷兰（狏犪狀犔犲犲狌狑犲狀

犪狀犱犕犪狊狊，１９９７）、瑞典 （犕犪犪狊犪狀犱狏犪狀犔犲犲狌狑犲狀，２００２）和匈牙利

（犔犻狆狆é狀狔犻，犲狋犪犾．，２０１３）等，吸引个别学者进行跨国比较研究（如比较

英国与美国）（犔狅狀犵犪狀犱犉犲狉狉犻犲，２００７），也激起阶级流动长期趋势的争

论（犡犻犲犪狀犱犓犻犾犾犲狑犪犾犱，２０１３）。例如，研究发现在１８１１—１９１５年的荷兰

乌得勒支省，父代地位对子代地位获得的影响日趋增加（犣犻犼犱犲犿犪狀，

２０１０），而在１８００—１８９０年的瑞典，二者之间关系却逐渐式微（犕犪犪狊

犪狀犱狏犪狀犔犲犲狌狑犲狀，２００２）；李派尼（犔犻狆狆é狀狔犻，犲狋犪犾．，２０１３）对比１８６５—

１９５０年间的匈牙利职业结构后发现，首先，农业从业者（地主以及农业

熟练工人）规模总体降低，但受农产品价格影响偶尔也有增加；其次，农

业工人和低技术工人总量增加；第三，受工业化和城市化影响，非体力

劳动工人数量增加，绝对流动率和相对流动率都有上升。而关于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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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是否可以维续他们的优势地位，研究结论不一。有学者声称，在工

业化之后，由于教育重要性的增加，家族企业减少，加之一系列降低社

会不平等的政策的推行，使得非精英阶层得到更多机会流入精英阶层

（犓犪犲犾犫犾犲，１９８５），其他学者却未发现这一趋势（狏犪狀犔犲犲狌狑犲狀犪狀犱

犕犪犪狊，１９９１）。

在台湾地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的阶级分析通常是发展研

究的附属议题。如柯志明（２００３）的理论回顾所言，经济学者如川野重

任（１９６９）对台湾米谷市场的分析并没有阶级不平等、阶级冲突或社会

流动的概念，甚至刻意逃避殖民地的种族歧视议题。受马克思（犕犪狉狓，

１９７７）与列宁（犔犲狀犻狀，１９７７，１９３９）讨论俄国帝国主义农业集中化与帝

国主义论等著作的启迪，矢内原忠雄（１９８５）的经典之作《日本帝国主义

下之台湾》为我们提供了基本的阶级结构与阶级流动理论。

矢内原忠雄认为，台湾总督府以租税与法令推动资本主义化，其中

又以当时世界贸易活动中最重要的产品之一的糖业生产现代化最为重

要，包括提供日资减税、工厂证照与甘蔗收集区的垄断、基础建设与贸

易保护等激励机制。除了达成财政平衡并有助于经济成长之外（吴聪

敏，１９９３），在驱逐外资并压制台湾地区本地资本的政策下，其造成的后

果是，“减低台湾人资产家的资本竞争力”并使“台湾一般人民无产者

化”（矢内原忠雄，１９８５：８０）。这个观点显然来自马克思和恩格斯

（犕犪狉狓犪狀犱犈狀犵犲犾狊，１９９８）对资本主义阶级结构无产化的推论，在殖民

地更显得阶级对立与民族矛盾重合。

矢内原忠雄的“无产化理论”提供了既简约又可以用数据否证的阶

级结构发展命题。在大抵承认矢内原忠雄部分贡献的前提下，涂照彦

（１９９１）透过对米与糖两种产业链的比较，对台湾地区本土资本与农民所

面对的无产化趋势提出修正，认为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中期所出现的“米糖相

克”现象使得台湾地区本土资本得以逃脱帝国主义对日资垄断糖业的扶

持。然而，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军需工业化的时期，台湾地区本土资本被再

次合并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整体发展中，走回被收编与衰退的老路。涂照

彦（１９９１）认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台湾地区的发展不应被归纳为

“资本主义化”，而应该被称为“殖民地化”，虽然“米糖相克”呈现了本土资

本的抵抗，不过日资也充分利用了本地原有的租佃剥削关系来进行资本

积累。综观整个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即使与日资有竞争与合作关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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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地区的本地资本仍难以避免走向没落。

延续涂照彦对矢内原忠雄的批评，柯志明（２００３）进一步分析了“米

糖相克”背后的生产模式联属与阶级关系。他从列宁与恰亚诺夫

（犆犺犪狔犪狀狅狏，１９８６）争论的旨趣出发，批评列宁与矢内原忠雄的“简单线

性无产化论”，也修正了恰亚诺夫与川野重任以来的理性小农模型，以

世界体系下依附型低度发展与具体阶级冲突之历史脉络的观点来看待

台湾地区小农家计生产既保存又分解的现象。柯志明（２００３）认为，由

于后进的日本帝国主义无力全盘改造原有的土著租佃关系，台湾地区

的资本主义依附型发展有别于其他糖业殖民地的大农场体制，总督府

与日资只能不情愿地利用原有的小农家计生产方式进行资本积累，小

农则利用“米糖相克”的市场制度缝隙，配合商品化生产，并提高单位生

产力而得以顽存。

虽然柯志明厘清了涂照彦过度简化的日本资本与台湾地区本土资

本的对抗模型，但其研究中有关阶级结构或阶级流动的观点仅限于农

业部门，在理论与经验证据上留下一些空白。首先，相对于涂照彦将

１９３５年以后的军需工业化时期纳入观察范围，同时也分析了工业部门

的资本组成。柯志明的研究焦点几乎全部集中在农业，对工业部门的

阶级结构并没有提出新理论或挑战。其次，从矢内原忠雄、川野重任、

涂照彦，一直到柯志明，没有任何一部著作直接使用职业数据来分析阶

级议题。例如，矢内原忠雄（１９８５）仅用了１９２５年国势调查的一些加总

层级数据的表格作为脚注，来证实工业部门里资本集中化与日资的优

势；涂照彦（１９９１）则将上述趋势延伸到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两者都未直接

分析台湾地区资本家或无产者的人数或比例变化；对农业部门里的阶

级结构，柯志明（２００３：１７７－１７８）与涂照彦同样使用了农业基本调查

书当中的一些数据，以小业主的数量与比例未明显衰退（佃农也未显著

增加），以及耕地面积没有明显的长期集中趋势，来证实“米糖相克”之

下小农生计经济的韧性（狉犲狊犻犾犻犲狀犮犲），却也未能反驳工业部门无产化的

理论预测。

为了更好地利用现有数据探讨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台湾地区

的阶级流动，我们试图提出以下三个待实证检验的研究假设。首先，由

于台湾总督府遵照“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殖民政策纲领，其目的在于

把台湾地区逐步打造成为一个为日本进一步现代化和工业化输送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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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农业基地。这样，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农业从业者和体力劳动者

的需求就会更大，所以我们提出以下两个研究假设：

“阶层壁垒假设”：父代为体力劳动者／农业工作者的人很难向上流

动到其他部门。

“后生世代无产化假设”：相较于较早出生的世代，后生世代更有可

能被无产化。

其次，由于总督府不允许台湾地区的本土资本独立开办企业，只能

与日本资本联合开办，这样无疑会导致大多数台湾本土上层与中层阶

级被收编或破产，而农地作为一种家庭可传递的资源，加之深受儒家家

户文化影响，中上层阶级可能会将农地资源再分配给后代，以维续后代

生存。这样就会出现一种特殊的人口从上层回流到底层的现象。

“再农业化假设”：较高阶级户长后代会回流到底层阶级，即被“再

农业化”。

三、数据来源与阶级分类

本文的数据来源是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历史人口研究计划”所建

立的“日据时期户籍数据库”（以下简称“数据库”），１９０５年台湾总督府

建立全台户口数据，从１９２０年到１９４０年，每隔五年举行一次户口普查

（也称“国势调查”），留下大批完整档案（林宗弘、曾惠君，２０１４），但未成

为学术研究工具，直到武雅士（犃狉狋犺狌狉犘．犠狅犾犳）与庄英章的一系列研究

成果的出现才引起学术界注意。２００３年，在“中央研究院”支持下，海

内外十余位学者开展历史人口研究计划，挑选人类学者深入研究的地

点，作为收集与整理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户籍数据的抽样依据，陆续将台

湾地区各地户籍数据数据化。我们申请到以下１２个地点的数据，包括

台北州的大稻埕和入船，新竹州的竹北、北埔、峨眉和关西，台中州的大

甲、神冈、鹿港和竹山，高雄州的九如和东港，共约１８７００余户。除了

职业信息，数据库还提供前任与现任户长的出生年份、前后任户长性别

与族群身份［祖籍为福建人、广东人（多数为客家人）、平埔族或“蕃人”

亦即高山族等］，现任户长排行与兄弟姐妹人数等，这些信息有助于厘

清影响台湾地区民众阶级流动的家庭因素。

当然，数据库的抽样原则与职业数据仍有一些缺点。首先，数据库

所抽取的１２个地点并非全台湾地区各级行政区的分层随机抽样，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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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观点下的立意抽样，特别关注客家族群与家庭议题。然而，从我

们所使用的因变量与自变量———子女与父母的职业或阶级分类来看，

尚无系统性的抽样偏误，因此，我们随后将说明处理职业类别分布的加

权方式，使之趋近于全台湾地区的总体数据。

其次，户籍簿上的职业登录资料有先天缺陷。原则上，总督府的相

关规定要求户内所有人在职业更换时都必须随时变更登记，但实际执

行起来却有困难，派出所或保正、甲长特别关注标注为特种行业与犯罪

的人员，因此，通常一般民众的职业信息是在每五年一次的户口普查期

间所登录的，而不是完整的职业生涯史，而且很多户内就业人口并未被

完整记录。一个七八口之家的户籍本内，往往只有两三人登录了职业，

其中又以户长为主。由于当年户籍数据建构过程所造成的数据遗漏等

困难，在数据库数字化过程中，工作人员选择录入户长的第一份工作与

最后一份工作，而前任户长在“续柄”，也就是交接时，往往会流失其最

后一份工作信息（未登记或死亡）。在这些数据限制下，我们无从得知

户籍簿上的第一份工作与最后一份工作的始末年代。检视并且排除上

述遗漏数据问题后，我们得到主要是１９３５—１９４０年（１９４５年因战争而

导致户籍信息遗漏较严重）１８７００多位现任户长（包括已经续柄者或

未更换者）的最后一份工作信息，他们第一次被登记时的职业，以及

４０００多位前任户长的职业信息，也确认这些户长之间是直系血亲关

系，亦即父母与子女。

最后，我们需要提醒读者本研究结果的普适性仍然受到数据代表

性的局限，而且短期内不易透过新样本的补充而使整体抽样随机化。

事实上，在前述的社会阶层历史数据中，除了荷兰历史数据库

（犎犻狊狋狅狉犻犮犪犾犛犪犿狆犾犲狅犳狋犺犲犖犲狋犺犲狉犾犪狀犱狊）之外，大部分数据都不是随机抽

样，所以本文虽然做了加权处理，但我们的研究结论更适用于数据库目

前所涵盖的１２个乡镇或相关县市，而不宜推论到全台湾地区。随着数

据库的不断扩充，我们期望在未来的研究中克服这一不足。

（一）从职业名称到阶级分类

近年来，历史社会学家研究社会分层时常用职业作为主要变量，而

非教育、收入或财富，原因在于过去人们所受的正式教育差异不大，而

收入或财富虽然差异很大，但这样的数据很少被保存或公开，所以，职

业为测量历史上人口的社会经济地位提供了最为可靠的信息（狏犪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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犔犲犲狌狑犲狀犪狀犱犕犪犪狊，２０１１）。本文数据库只包含户主的职业信息，缺少

其教育和收入信息，故与先行研究一致，本文采用职业作为主要分析

变量。

由于户籍簿上所登记的户长职业名称绝大多数是日文汉字，与中

文汉字语意有些不同，在取得现任户长与前任户长登录在户籍簿的职

业名称后，数据管理的第一步是翻译职业工作内容。在前台中县政府

出版的《日据时期户籍登记法律及用语编译（增修版）》（２００５）一书第八

章第二节，整理了当时台中州所有登录职业的中文翻译对照表，我们核

对了数据中的大多数职业，仅少数未出现于台中州户籍登记的职业类

别，难以理解的日文汉字则透过日中辞典与相关学者协助查证，２在职

业与阶级分类原则上，我们主要依据下列关键词来划分户长工作类型：

２．感谢黄郁麟、柯志明与林星辰的协助，以及梁秋红的意见。本文的职业翻译与分类原有附

表，由于篇幅过长暂时删除，有兴趣者请向作者洽询。

１．雇主或自雇者凡户籍上标注为业、业主者，翻译为农业或工业的

所有权人，包括雇主或地主；商、行商、小卖翻译为服务业所有权人，依

据台中县政府（２００５）的翻译，上述职业类属包括固定与流动摊贩。

２．农业部门的业、业佃或佃。部分租地生产的自耕农，佃可能为租

地的佃农或旱田的误译，而且这个错误校正后，我们仍无法区辨农业部

门里的不在地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或佃农。

３．受雇者凡户籍上标注为雇人、被雇人，翻译为稳定受雇劳动者

（雇人与被雇人意义相同）；买卖、贩卖翻译为受雇服务者，佣、被佣翻译

为临时工、派遣工或日工。

４．技术条件师、职翻译为技术工人（师傅），长、书记或工头翻译为

基层管理者；凡户籍上注记为工、苦力、助手或小使等，及其他未注记之

佣人、被佣人、雇人、被雇人，均翻译为非技术工人。

在社会阶级划分的原则方面，基于现实数据的信息不足与对理论

关注重点之间的妥协，在本文中，我们选择以新韦伯派的犈犌犘阶级架

构（犖犲狅犠犲犫犲狉犻犪狀犈犌犘犆犾犪狊狊犛犮犺犲犿犪）进行阶级分类（犈狉犻犽狊狅狀犪狀犱

犌狅犾犱狋犺狅狉狆犲，１９９２：３８，犜犪犫犾犲２．１）。依据上述的雇主与自雇者、农业部

门的自耕农或佃农、受雇者与技术条件等工作类型的标注，本文采用了

犈犌犘七阶级分类法与四阶级分类法两种可以互换的阶级区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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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犾犪狊狊犐＋犐犐：技术管理阶级，四分类法时归类为“（一）专业管理者”。

犆犾犪狊狊犐犐犐：白领受雇者，四分类法时归类为“（一）专业管理者”。

犆犾犪狊狊犐犞犪＋犐犞犫：非农雇主或自雇者，四分类法时归类为“（二）雇主

或自雇者”。

犆犾犪狊狊犐犞犮：地主或自耕农，四分类法时归类为“（三）农业工作者”。

犆犾犪狊狊犞＋犞犐：体力技术管理工人，四分类法时归类为“（四）体力劳

动者”。

犆犾犪狊狊犞犐犐犪：体力非技术工人，四分类法时归类为“（四）体力劳动者”。

犆犾犪狊狊犞犐犐犫：农场受雇者，四分类法时归类为“（三）农业工作者”。

使用犈犌犘阶级分类法的原因有二。首先，与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

分析法相比（犠狉犻犵犺狋，１９９７），犈犌犘阶级分类法明确区分了农业就业人

口与工商业就业人口。过去欧洲各国工业化时期的阶级流动研究显

示，农业人口的阶级流动机会远远低于工商业人口（犈狉犻犽狊狅狀犪狀犱

犌狅犾犱狋犺狅狉狆犲，１９９２：第４章），但新马克思主义的分类法却将自耕农与工

商业的自营作业者放在拥有生产工具的同一类。而在２０世纪初期，白

领受雇者通常拥有较高级的文字处理与服务技能，很难与当时的无产

阶级例如苦力放在同一类，若按照新马克思主义分类法，有违我们对日

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地区阶级相关文献与现实历史脉络的理解。其次

是操作上的困难。在本数据库里，雇主与自雇者混在犆犾犪狊狊犐犞犪＋犐犞犫

之中无法区分和辨别，技术与管理人员也难以分割，因此，职业分类信

息不足也使我们不敢贸然采用新马克思主义阶级分类。基于上述两个

主要理由，我们还是采用了犈犌犘阶级分类法。

数据库来自台湾地区的１２个地区的子样本，依据犈犌犘七阶级分

类之后，其阶级结构呈现于表１。如表１所示，在本数据库１２个子样

本中可以分为北部６个地区（大稻埕、入船、竹北、北埔、峨眉和关西）与

中南部６个地区（大甲、神冈、鹿港、竹山、九如和东港），北部与中南部

又可以各自分为城市化与工业化较高的大稻埕（农业人口百分比为

１４．５％）、入船（３．４％）、大甲（６．９％）、神冈（３４．３％）和鹿港（１７．７％），

与基本上还是农业为主的其他区域，例如九如的农业人口高达８７．２％，

这个阶级结构的比较表显示，样本所涵盖的城乡与地理分布仍然有足

够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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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户长现职的犈犌犘七阶级分类：样本来源地区别的人数与百分比（％）

技术管理

阶级（犆犾犪狊狊
犐＋犐犐）

白领

受雇者

（犆犾犪狊狊
犐犐犐）

非农雇主

或自雇者

（犆犾犪狊狊
犐犞犪＋犐犞犫）

体力技术

管理工

人（犆犾犪狊狊
犞＋犞犐）

体力非

技术工

人（犆犾犪狊狊
犞犐犐犪）

地主或

自耕农

（犆犾犪狊狊
犐犞犮）

农场受雇

者（犆犾犪狊狊
犞犐犐犫）

合计户

长人数

（个）

大稻埕 １．２５ ７．６４ ３３．５０ ７．７７ ３５．３５ ２．３６ １２．１２ ２１６７

入船 ３．２３ ７．１２ ４８．８３ ８．１５ ２９．３０ １．１０ ２．２８ １３６４

竹北 ０．４６ ４．８３ ７．７６ ０．２１ １９．３７ ６２．１３ ５．２４ １９８５

北埔 ３．２０ ２．０８ １６．５７ １．５２ ２８．７４ ３７．３１ １０．５７ １２６９

峨眉 １．４０ ０．８５ ６．５２ ０．４７ １３．７３ ７０．２１ ６．８３ １２９８

关西 ０．９４ １．０５ １４．４６ ０．６３ ３．３０ ４７．３５ ３２．２７ ３５５７

大甲 ４．３２ ３．４１ ４４．１１ ５．０２ ３６．２４ ４．５３ ２．３７ １４５７

神冈 ２．２６ １．６７ １４．５６ ２．４３ ４４．７７ ３３．５６ ０．７５ １２１０

鹿港 １．３６ ４．１９ ２４．９２ ４．１９ ４７．６４ １６．８６ ０．８４ ９６８

竹山 ０．７９ ０．５６ ５．６１ ０．２８ ３０．７９ ６１．９２ ０．０６ １８１５

九如 ０．４９ ０．００ ２．１０ ０．１６ １０．０３ ８７．２２ ０．００ ６２７

东港 ０．８４ １．３６ １３．９０ ０．４２ ２５．６０ ５６．１１ １．７８ ９８３

合计 １．６１ ３．０４ １９．６６ ２．６１ ２４．６９ ３８．５５ ９．８５ １８７００

　注：数据源是日据时期户籍数据库。

　　数据库经阶级分类后的族群与性别差异请参见表２。表２的左边前

三行数据分别显示样本中的福建人、广东或客家人与高山族的阶级结

构，由于人类学者过去的立意抽样偏好汉人客家村落或闽客杂居的村

落，使得整个抽样不符合当时台湾地区人口的比例，例如仅有一户日本

人（统计暂时并入闽南人处理）与少数高山族；然而，从福建人与客家人

两群等比例对照的比较研究设计来看，我们的阶级分类还是凸显了两族

群的阶级结构差异：福建人的农业人口仅占３３．５％，雇主或自雇者、体力

劳动者则分别占了２４．６％与３６％，但客家人的农业人口却高达７０．５％，

雇主或自雇者、体力劳动者只分别占１２．５％与１４．３％，显示较晚移民来

台的客家人集中在丘陵农村或工商业较不发达的地区，其阶级地位偏

低；包括平埔族的人，其阶级结构则介于两者之间，并且更接近福建人。３

３．原因参见柯志明（２００１）的研究。

此外，表２左边第４、５行显示男性现任户长与女性现任户长之间

的阶级结构有很大差异，女性能成为户长者，往往是非农部门的受雇

者，其中无产阶级占３３．４％。但在１９３５年的国势调查中，女性有职业

者当中的农民比例为８０％，远高于男性的农民比例（６６％），样本中女

性户长的阶级结构可能严重偏离一般女性有职业者的阶级结构，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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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户长值得特别研究，但仍不宜过度推论。

表２：户长现职（七等级）与族群、性别分布（％）

技术管

理阶级

（犆犾犪狊狊
犐＋犐犐）

白领受雇

者（犆犾犪狊狊
犐犐犐）

非农雇主

或自雇者

（犆犾犪狊狊犐犞犪
＋犐犞犫）

体力技术

管理工人

（犆犾犪狊狊犞
＋犞犐）

体力非技

术工人

（犆犾犪狊狊
犞犐犐犪）

地主或

自耕农

（犆犾犪狊狊
犐犞犮）

农场

受雇者

（犆犾犪狊狊
犞犐犐犫）

合计户

长人数

（个）

福建人 １．７１ ４．２３ ２４．６１ ３．８１ ３２．１６ ２９．８０ ３．７０ １１０９５

广东或客家人 １．４６ １．３１ １２．４５ ０．８７ １３．４４ ５１．４０ １９．０７ ７４９４

高山族 ２．７０ １．８０ １０．８１ ０．００ ３６．０４ ４５．９５ ２．７０ １１１

男性 １．７８ ３．３３ １９．８１ ２．４２ ２３．３５ ４１．４８ ７．８３ １６１７９

女性 ０．５３ １．１８ １８．６７ ３．８０ ３３．４２ １９．３６ ２３．０４ ２５２１

合计 １．６１ ３．０４ １９．６６ ２．６１ ２４．６９ ３８．５５ ９．８５ １８７００

　注：数据源是日据时期户籍数据库。

（二）阶级与世代（时期）：无产化的趋势

由于我们无法从数据中获得可靠的职业史信息，尤其是样本中户

长更换工作的时间，仅有现任户长在１９３５—１９４０年的最后一份职业，

而现任户长最初职业与最终职业的阶级分类的相关系数高达０．９８，显

示１９０５—１９４０年大多数户长成年后没有经历过阶级流动，因此我们以

每十年一个世代来划分样本，以便于分析各出生时代的年龄群体的阶

级结构的变化。假设个人的阶级位置在３０岁以后就趋于稳定，那么

１９世纪５０年代的出生者就可以代表１９世纪８０年代３０岁世代的阶

级结构，２０世纪初出生者可以代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３０岁世代的阶级

结构，我们以此证据来间接推论不同时代的阶级结构变化。

表３显示犈犌犘阶级分类框架下以上十年为一组的户长现职的世代

比较。较大的变化包括：（１）雇主或自雇者：１８５０—１８７９年的出生世代

中占约２１％，随后世代逐渐下降，到１９１０年后出生者仅占１５％；（２）体

力非技术工人：１８５０—１８７９年的世代中约占２３％，随后世代逐渐上升，

１９１０年后出生者逼近３０％；（３）地主或自耕农：１８５０—１８７９年的世代中

约占４１％，在１８８０—１８９９年的出生世代迅速下降到３５％，１９００年后的

出生者却稳定在３４％，这个数据显示１９２５年后的“米糖相克”确有稳定

农业人口的效果；（４）农场受雇者：１８５９年前出生者仅占６．５％左右，随

后每个世代以１—２％的速度稳定增加，１９１０年后的出生者超过了１５％。

从未加权样本的１８０００多位户长跨越６０年的七个出生世代来

看，工商业部门里的雇主与自雇者从１９世纪８０年代世代（１９１０年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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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起减少了６％，而体力非技术工人成长了７％；地主或自耕农减少了

６％以上，农场受雇者则成长了８％以上。在１９００年之后世代的地主

与自耕农就业比例的衰退减缓，可能是由于“米糖相克”而趋于改善，但

整体而言，在１８７９年之后的各世代里，工商业与农业无产者总共增加

约１６％。从上述１２个样本地区的描述统计来看，矢内原忠雄的“无产

化理论”虽然简化，却大致符合史实。

表３：户长现职（七阶级分类）之世代（时期）变迁

技术管

理阶级

（犆犾犪狊狊
犐＋犐犐）

白领受

雇者

（犆犾犪狊狊
犐犐犐）

非农雇主

或自雇者

（犆犾犪狊狊犐犞犪
＋犐犞犫）

体力技术

管理工人

（犆犾犪狊狊犞
＋犞犐）

体力非技

术工人

（犆犾犪狊狊
犞犐犐犪）

地主或

自耕农

（犆犾犪狊狊
犐犞犮）

农场

受雇者

（犆犾犪狊狊
犞犐犐犫）

合计户

长人数

（个）

１８４９年以前 １．１４ ３．３２ ２２．５３ １．８７ １７．３４ ４７．１４ ６．６５ ９６３

１８５０－１８５９ ２．４４ ３．０５ ２１．０８ １．８３ ２３．８６ ４１．２２ ６．５１ １４７５

１８６０－１８６９ ２．０２ ３．３１ ２１．７６ ２．２８ ２２．７５ ４０．３９ ７．４８ ２２３３

１８７０－１８７９ １．８２ ２．７９ ２０．６０ ２．６４ ２２．７２ ４１．６５ ７．７９ ３３０１

１８８０－１８８９ １．６２ ３．２６ １９．３８ ２．８８ ２４．９５ ３８．６５ ９．２７ ３６４８

１８９０－１８９９ １．３４ ３．０３ １９．３４ ３．１３ ２６．０８ ３５．５３ １１．５６ ３０７１

１９００－１９０９ １．３３ ３．２４ １７．５５ ２．７０ ２７．６７ ３３．６１ １３．８９ ２６２７

１９１０年以后 ０．９６ １．９２ １５．１８ ２．２７ ２９．９３ ３４．３８ １５．３６ １３８２

合计 １．６１ ３．０４ １９．６６ ２．６１ ２４．６９ ３８．５５ ９．８５１８７００

　注：数据源是日据时期户籍数据库。

（三）描述统计与加权方式

本文主要从阶级、地区与世代来简化数据分类。在阶级方面，我们

按照前述的犈犌犘七分类与四分类的转换方式，将技术管理阶级与白领

受雇者合并为专业管理者，将体力技术管理工人与体力非技术工人合

并为体力劳动者，并将农民（地主与自耕农）与农场受雇者合并为农业

工作者，最后保留雇主与自雇者。在地区方面，我们将１２个样本地区

先缩减到四大地区———新竹地区、台北地区、中部地区与南部地区。在

进行上述简化之后，表４为现任户长之四分类阶级在四大地区之内的

阶级结构百分比，显示台北与台中地区的样本与新竹及南部相比远为

工业化。为了简化随后的模型，我们更进一步将地区分为北部地区（合

并新竹与台北）与中南部地区，并且尝试以两地区来进行统计分析。在

世代方面，我们将１８９５年以前的出生者与１８９５年后的出生者区分开

来，后者反映了２０世纪初以后逐渐就业者之阶级结构与阶级流动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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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户长现职（七阶级分类合并为四阶级分类）在四大地区的分布（％）

户长的现职（犈犌犘四等级） 新竹地区 台北地区 中部地区 南部地区 合计

专业管理者 ３．３５ ９．４５ ４．３８ １．５２ ４．６６
雇主或自雇者 １１．８８ ３９．４３ ２１．３３ ９．２７ １９．６６
体力劳动者 １３．５０ ４０．９３ ４１．０８ １９．８１ ２７．２９
农业工作者 ７１．２７ １０．１９ ３３．２２ ６９．４０ ４８．３９
合计户长人数（个） ４５５２ ７０８８ ５４５０ １６１０ １８７００

　　注：数据源是日据时期户籍数据库。

　　本研究各个重要变量未加权之前的描述统计请参见表５，通过此

表可以发现一些数据抽样的偏向。例如，与１９３０年国势调查的数据相

比，数据库的１２个地区汇总样本具有新竹地区人口数较多，客家人较

多，高山族与日本人太少，非农业部门比例较高，女性户长仅占１３．６％，

以及户长的平均年龄偏高等特征。由于我们的研究兴趣主要在职业与

阶级方面，而户长性别与年龄也显示，户长这个职位虽然可以代表家户

中的主要经济收入者，但其实未必能代表所有人口，因此对统计结果的

解释或许要更为谨慎。表６则呈现了未加权之前的变量之相关系数矩

阵，显示变量之间的基本关联。

表５：主要变量之简单描述统计表

变量 样本量 平均值／百分比（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户长现职（四阶级分类） １８７００

　专业管理者 ８６０ ４．６０％ ０ １

　雇主或自雇者 ３６６６ １９．６０％ ０ １

　体力劳动者 ５１０１ ２７．２８％ ０ １

　农业工作者 ９０７３ ４８．５２％ ０ １
前户长终职 ４４５９

　专业管理者 １６８ ３．７７％ ０ １

　雇主或自雇者 ７８３ １７．５６％ ０ １

　体力劳动者 ７９２ １７．７６％ ０ １

　农业工作者 ２７１６ ６０．９１％ ０ １
地区别（１２类） １８７５４ ５．７２９（３．２０１） １ １２
四大地区别 １８７５４

　新竹地区 ８１２５ ４３．３２％ ０ １

　台北地区 ３５３８ １８．８７％ ０ １

　中部地区 ５４８１ ２９．２３％ ０ １

　南部地区 １６１０ ８．５８％ ０ １
族群 １８７５４

　福建人 １１１３１ ５９．３５％ ０ １

　广东／客家人 ７５１１ ４０．０５％ ０ １

　原住民 １１２ ０．６０％ ０ １
户长性别（女性） １８，７５４ １３．５７％ ０ １
年龄 １８７５４ ５２．４０１（１９．２５０） １ １１７
世代（１８９５年以后出生） １８，７５４ ２９．５６％ ０ １
分家户数 １８７５４ ０．５０７（０．９４２） ０ ３
子女排行 １８７１８ ２．０３５（２．４２０） １ ２０

　注：变量括号内位参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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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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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２１

０
．５
６４

－
０
．２
６９

－
０
．１
４８

－
０
．１
９７


福
建
人

－
０
．０
０５

０
．０
３４

０
．０
５７

－
０
．１
６４

０
．５
８５

－
０
．８
１１

０
．３
９６

０
．３
９７

０
．２
３７


广
东
或
客
家
人

０
．０
０３
－
０
．０
３３

－
０
．０
６０

０
．１
６５

－
０
．５
９８

０
．８
２２

－
０
．３
９１

－
０
．４
０８
 －
０
．２
４６

－
０
．９
８８


高
山
族

０
．０
１５

－
０
．０
０９

０
．０
１８

－
０
．０
０８

０
．０
７３

－
０
．０
５９

－
０
．０
３７

０
．０
６２

０
．０
５６

－
０
．０
９３

－
０
．０
６３


女
性

－
０
．０
１８

－
０
．０
１７

－
０
．０
０３

－
０
．０
５２

０
．０
１１

－
０
．０
６１

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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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为了处理样本职业与阶级跟总体之间的误差（而不是调整所

有变量或类别的权数），我们选择以１９３０年的国势调查的产业人数分

配对样本进行加权调整。表７说明１９３０年国势调查时不同性别就业

者的产业结构，男性在第一产业（农林渔牧）、第二产业（工业制造业）与

第三产业就业人口的比例分别为６６．２％、１０．６％与２３．４％；女性在三

级产业就业人口的比例则分别为８０．０％、７．５％与１２．５％；但在日据数

据库的１２个地区汇总样本中，男性在三级产业就业人口的比例分别为

５０．５％、２６．７％与２２．６％；女性这三项就业人口比例则为４２．９％、４９．

７％与６．５％。我们就以这六个组别之间的倍数，对两性的三个产业别

就业人口进行加权，例如男性第一产业的就业者权数就是６６．２％除以

５０．５％，亦即每个男性农民加权大约１．３倍。对所有样本实施简单合

理的加权后，我们可以进行更为复杂精致的统计估计。

表７：１９３０年国势调查与样本数据中产业别的比例（％）以及加权权数

第三次国势调查

男性 女性 合计

样本数据（１９３５年户籍）

男性 女性 合计

第一产业 ６６．１８ ８０．０２ ６９．４５ ５０．５３ ４２．９０ ４９．５１

第二产业 １０．５６ ７．４５ ９．８４ ２６．７１ ４９．７４ ２９．７８

第三产业 ２３．２５ １２．５４ ２０．７１ ２２．６２ ６．４８ ２０．４６

合计人数（个） １３７２５１２ ４１８５８４ １７９００９６ １６０４４ ２４７１ １８５１５

　数据源：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统计室，１９４７，《台湾省五十一年来统计提要》，

表５９“历次普查人口按职业之分配”之５，第三次国势调查（狆．１３８）。

四、统计模型与估计结果

因为本研究的因变量是类别变量，所以选用多元逻辑回归

（犕狌犾狋犻狀狅犿犻犪犾犔狅犵犻狊狋犻犮犚犲犵狉犲狊狊犻狅狀，犕犖犔）模型来估计１９０５—１９４０年台

湾地区的代际阶级起点与终点的关系（犎犲狀犱狉犻犮犽狓犪狀犱犌犪狀狕犲犫狅狅犿，

１９９８；犃犵狉犲狊狋犻，２００２；蔡淑铃，２００４；陈婉琪，２００５），因变量是三类阶级

流动终点———专业管理者、雇主或自雇者、体力劳动者相对于农业工作

者的几率比（狅犱犱狊狉犪狋犻狅）。模型中的正负回归系数显示受访者抵达各

阶级位置时，该变量影响其相对于农业工作者几率比率的高低。

模型中第一组自变量是影响代际流动的上一代户长阶级虚拟变

量，由于职业信息有限，我们同样将其简化为四类，并且以专业管理者

为对照组。其次，户长本人的性别、年龄与年龄的平方项可能影响其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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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流动终点，本文列为控制变量。第三，我们发现在１８９５年之前出生

与之后出生的世代，代内阶级终点的概率有显著变化。此外，二战后台

湾地区阶级流动研究发现了族群的影响力（吴乃德，１９９７；王甫昌，

２００８），我们简单假设广东或客家人会对阶级流动产生负面影响。最

后，考虑在华人家庭中排行与分户的影响（犆犺狌，犡犻犲犪狀犱犢狌，２００７），我

们将户长排行与分户的户数列为重要的解释变量。表８报告 犕犖犔模

型的估计结果，显示几项代际流动变化的特征。

表８：全台汇总数据子女代户长阶级类属的多类逻辑回归估计结果（１９０５—１９３５）

因变量：现任户长终职（犚犲犳．＝农业工作者）

专业管理者 雇主或自雇体力劳动者

前户长终职（犚犲犳．＝专业管理者）

　雇主或自雇 －０．８０６４ １．１５１７ ０．３０４０

（０．２９１１） （０．２４２８） （０．２５５５）

　体力劳动者 －１．４５１８ －０．４３３９＋ ０．７９６１

（０．３０６８） （０．２５６６） （０．２４６８）

　农业工作者 －３．６９８４ －２．３００７ －１．５８９１

（０．２９５８） （０．２３８２） （０．２３７５）

女性 －０．５８７８ －０．８３９４ －１．１２８２

（０．４５１２） （０．２７１９） （０．１５８６）

年龄 ０．１８４５ ０．０３３６ ０．０３１６

（０．０５１８） （０．０２７２） （０．０２１４）

年龄平方 －０．００１９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２）

世代（犚犲犳．＝１８９５前出生） ０．５３５７ －０．１０５０ ０．４３０９

（０．３２６６） （０．２０１５） （０．１７５８）

族群（犚犲犳．＝福建人）

　广东或客家人 －０．５８９５ －０．６４９８ －１．０４２９

（０．１８７３） （０．１１４０） （０．１０２３）

　高山族 ０．７５０２ ０．０７１４ －０．１０９８

（０．８４７５） （０．５３９８） （０．４５６３）

家中排行 ０．０３５５ ０．０５３４ ０．０１９８

（０．０３４２） （０．０２１９） （０．０１９２）

分家户数 －０．２６５０ －０．０９８０ －０．０８２３

（０．０９８５） （０．０５９８） （０．０５３２）

常数项 －４．３９９６ －０．８８００ －１．８７２８

（１．２７４８） （０．７０９７） （０．５８４６）

犖 ４３１６

狆狊犲狌犱狅犚２ ０．２３２１

犔狅犵犾犻犽犲犾犻犺狅狅犱 －２９０７．９５６

　注：１．使用 犕狌犾狋犻狀狅犿犻犪犾（狆狅犾狔狋狅犿狅狌狊）犾狅犵犻狊狋犻犮狉犲犵狉犲狊狊犻狅狀估计。

２．显著性水平：狆＜０．０５，狆＜０．０１，狆＜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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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如同过去新韦伯派阶级分析的研究发现（犈狉犻犽狊狅狀犪狀犱

犌狅犾犱狋犺狅狉狆犲，１９９２），如图１所示，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台湾户长，父

母的阶级位置对子女代际阶级流动造成严重的限制：父母为雇主或自

雇者时，子女多继承父母的阶级（５４％的几率）而较难进入专业管理者

阶级（７％）；类似的，父母为体力劳动者时，子女多继承父母的阶级

（２９％）或成为农民（４６％），而较难进入雇主与自雇者（１７％），更难以进

入专业管理者阶级（５％）；父母为农业工作者造成最严重的阶级流动障

碍，据加权估计后有８９％的几率继承农民的阶级位置，其少数流出（向

上流动）的困难程度，依序较难以成为专业管理者、雇主与自雇者，相对

较易成为体力劳动者。其次，相对于男性，统计显示，女性想流出农业

部门明显更为困难，而年纪较大者比较容易成为专业管理者。此外，广

东或客家人更容易被限制为农业工作者，相对更难以进入工商业阶级

位置。以上结果表明我们的“阶层壁垒假设”得到经验支持。

数据源：模型（１），数据来自日据时期户籍数据库，以下各图皆相同，故省略。

图１：前户长（父母代）最终阶级位置对户长最终阶级位置估计几率的影响

　　在控制了父母的阶层位置、性别与族群对户长阶级流动造成的限

制后，表８显示１８９５年后出生的世代虚拟变量对进入体力劳动者的回

归系数明显偏高，即该世代较无产化。图２显示农业就业与无产化程

度的世代差异：相对于１８９５年以前出生的世代，１８９５年后出生的世代

进入专业管理者的几率稍低２％，成为雇主或自雇者几率低了将近

８％，成为体力劳动者的几率高了２％左右，成为农民的几率高了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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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１８９５年之后出生（１９２５年时的就业人口主力）的世代较无产化，

“后生世代无产化假设”得到支持。

图２：１９３５年左右户长阶级位置的世代差异

　　当我们将样本分为北部与中南部两群进行同样的模型估计时，发

现１８９５年后出生世代无产化主要出现在中南部样本，也就是日资糖业

占有经济霸权的地区，年轻世代无产化相对更严重。值得注意的是，或

许是战争导致粮价上涨所致，张宗汉（１９８０：２３１）发现在１９３６—１９４３

年，台北市农民的平均收入相对提升，高于大多数低技术工人，这也部

分解释了北部农业部门流出率有限，甚至有可能导致无产者再农业化。

最后，我们的统计分析也呈现非资本主义的家庭生计逻辑。一方

面，前任户长是以整个家庭分散风险的方式来划分后代继承的财产，另

一方面，农地仍然是家庭财产中的重要部分，因此导致较高阶级前户长

的子女出现再农业化。图３与图４分别展示了前户长为专业管理者与

雇主或自雇者时分户数量与阶级继承的效果。图３显示，当专业管理

者的户长后代只有一人续柄时，其继承专业管理者与成为雇主或自雇

者的几率各为２５％左右，仍有３８％的几率成为农民或地主，但是当分

户为两到三户时，其落入农业部门的几率就上升到４６％。图４显示当

雇主或自雇者之前户长续柄时，新户长继承雇主或自雇者的财产与阶

级位置的几率在５０％以上，只有２８％成为农民或地主，当分户为两到

三户时，后代成为体力劳动者与农民的几率也会小幅上升。有趣的是，

与最近的研究发现类似，与二战后初期到１９７０年的统计数据相比，日

本殖民统治时期继任户长的排行对阶级继承的影响似乎很有限（犠狅狀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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犪狀犱犠犲狀，２０１３）。总之，由于台湾地区工业资本面对总督府扶植的日

资的竞争劣势，专业管理者与资产阶级似乎采取了分户同时分地的方

式来提供后代生计，导致较高阶级户长后代的再农业化，“再农业化假

设”被证实。

图３：前户长为专业管理者之分家户数与户长现职之间的关系

图４：前户长为雇主与自雇者之分家户数与户长现职之间的关系

五、结论与讨论

帝国主义统治下殖民地的阶级结构与社会流动一直是学界研究的

空白。本文梳理了已有研究对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的台湾地区的

阶级分析，发现其主要争论都集中在“米糖相克”等政治经济现象或农

业阶级结构，对于工业部门阶级流动或阶级结构的变化，鲜有研究使用

职业数据或阶级分析的工具来实证检验相关理论命题。

本研究利用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历史人口研究计划”所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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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据时期户籍数据库”，运用新韦伯派阶级分类法，将当时的台湾地区

民众分类为４到７类阶级位置，分析不同出生世代的阶级结构，并以

犕犖犔统计模型估计其阶级流动的几率。研究发现，无论在农业部门还

是工业部门，尤其是１８９５年后的出生者，其无产阶级化的趋势更明显，

而且糖业资本集中发展的中南部地区比北部地区更为明显；其次，工业

部门的本土雇主与自雇者大幅减少，显示日本的垄断资本对台湾地区

本土资本的竞争优势导致台湾地区工商业部门的无产化；第三，农业部

门人口比例衰退的趋势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之后逐渐稳定下来，可能是

“米糖相克”与家户生计逻辑所造成的结果；第四，在总督府的产业政策

限制下，台湾地区的专业管理阶级或资本家在子女分户时，仍经常划分

农地给后嗣，造成工业部门人口回流农业部门的特殊现象，然而农业人

口却明显难以流向工业部门。

研究显示，台湾总督府歧视本土资本与以发展农业，尤其是以扶助

日资垄断的糖业为主的相关政策，严重压制了台湾地区资产阶级与中

产阶级的成长，以及整个社会的阶级流动，导致当时年轻人口无产阶级

化，也间接解释了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工农阶级运动形成的社会基础。矢

内原忠雄（１９８５：９６－９７）以后的学者注意到，１９２５年彰化“二林事件”

后出现农民抗争风潮，争取民主的台湾民众党政治路线逐渐“左倾”，在

蒋渭水领导下进行工人组织与串联，１９２８年成立台湾工友总联盟，同

年台湾共产党成立，其中许多领导人是受过新式教育的“左派”青年（陈

翠莲，２０１３），这个青年世代面对的是对殖民地人民的制度歧视与落入

无产阶级的处境。尽管这些运动组织四分五裂，各地爆发的农民与工

人抗争却如燎原星火，总督府因为无法承担阶级斗争恶化的风险而粗

暴镇压。从历史比较的观点来看，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总督府对台湾地区

工农革命的忧虑不全是空穴来风（犕狅狅狉犲，１９６６；犛犽狅犮狆狅犾，１９７９）。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后台湾地区农业部门的阶级结构变化较小，工业

部门是否出现无产阶级化的现象？相对于以农业部门为主的文献，我

们认为工业部门无产化的趋势与农业部门的家户生计经济逻辑并存而

不矛盾（犔犲狑犻狊，１９５４），在总督府系统性协助日资的制度限制下，矢内原

忠雄的“无产化理论”仍符合工业部门的现实。其次，我们也同意所谓

殖民地化或依附型低度发展下，台湾总督府限制本土工业资本发展是

导致农业部门阶级结构相对稳定与阶级流动停滞（或小农顽存）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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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反观二战后初期土地改革大幅提升自耕农比例（犠犪狀犵，２００２），

对小农肥料换谷的国家剥削机制（犓犪犪狀犱犛犲犾犱犲狀，１９８６；刘志伟、柯志

明，２００２），加上以劳力密集产业与中小企业为主（犎犪犿犻犾狋狅狀犪狀犱

犅犻犵犵犪狉狋，１９８８；柯志明，１９９３）和出口导向的工业化（黄富三，１９７７；文

崇一，１９８９；犎犪犵犵犪狉犱，１９９０），就带来截然不同的阶级流动效果（谢国雄，

１９８９；孙清山、黄毅志，１９９７；许嘉猷、黄毅志，２００２）。

本文补充了台湾地区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阶级流动经验研究的空

白，有助于我们重建２０世纪以来台湾地区阶级结构与阶级流动转型的

长期历史趋势。如前所述，除了农业部门的文献争论之外，日本殖民统

治时期的阶级分析并不完善。本文的分析显示，从１９０５年到第二次世

界大战前夕，台湾地区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整合与二元结构下，形成

农业部门阶级结构相对稳定（但农场雇工也在增加），工业部门就业者

无产化甚至再农业化与阶级流动停滞的整体趋势，也造成２０世纪２０

年代末期工农阶级的抗争政治风潮。

从跨国长时段阶级比较研究的角度来看，台湾地区户籍数据的宝

贵之处在于保存了殖民时期阶级结构与阶级流动相关信息，这是全球

包括亚非拉地区在内的前帝国主义殖民地极少见的详细数据。研究结

果显示，在二战后台湾地区工业化之前，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的台

湾地区工业部门阶级结构无产化，甚至再农业化的现象，偏离一般资本

主义工业国家或殖民母国的阶级结构与阶级流动趋势，相对于自由派

的工业化或现代化理论，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地区更接近“依赖论”

或“世界体系理论”的分析（犠犪犾犾犲狉狊狋犲犻狀，１９８３；犠犪犾狋狅狀，１９８７；犓犪，１９９５）。

本文验证了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地区工业部门无产化、中上层阶

级子女再农业化、整体阶层结构与社会流动停滞的现象，较符合“依赖

论”或“世界体系论”等“左派”文献的观点。与欧美日等殖民母国工业

化过程中“正常”阶级流动趋势相比，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的台湾

地区阶级不平等可以视为一般工业化阶级流动理论的异例，为其他亚

洲、非洲与拉丁美洲各地在殖民时期阶级结构与阶级流动的理论分析

提供一个初步的参照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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犈狌狉狅狆犲犪狀犱 犃犿犲狉犻犮犪犻狀 犆狅犿狆犪狉犪狋犻狏犲犘犲狉狊狆犲犮狋犻狏犲．犔犲犪犿犻狀犵狋狅狀犛狆犪，犈狀犵犾犪狀犱：

犅犲狉犵．

犓犲狉犫狅，犎犪狉狅犾犱 犚．２００６．犛狅犮犻犪犾犛狋狉犪狋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 犪狀犱犐狀犲狇狌犪犾犻狋狔：犆犾犪狊狊犆狅狀犳犾犻犮狋犻狀

犎犻狊狋狅狉犻犮犪犾，犆狅犿狆犪狉犪狋犻狏犲，犪狀犱犌犾狅犫犪犾犘犲狉狊狆犲犮狋犻狏犲．犖犲狑犢狅狉犽：犕犮犌狉犪狑犎犻犾犾．

犓狅狅，犎犪犵犪狀．１９９０．“犉狉狅犿 犉犪狉犿狋狅犉犪犮狋狅狉狔：犘狉狅犾犲狋犪狉犻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犻狀 犓狅狉犲犪．”犃犿犲狉犻犮犪狀

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犚犲狏犻犲狑５５（５）：６６９－６８１．

犓狅狉狆犻，犠犪犾狋犲狉．１９７８．犜犺犲犠狅狉犽犻狀犵犆犾犪狊狊犻狀犠犲犾犳犪狉犲犆犪狆犻狋犪犾犻狊犿：犠狅狉犽，犝狀犻狅狀狊，犪狀犱

犘狅犾犻狋犻犮狊犻狀犛狑犲犱犲狀．犔狅狀犱狅狀：犚狅狌狋犾犲犱犵犲牔犓犲犵犪狀犘犪狌犾．

犔犪犿犫犲狉狋，犘犪狌犾，犓犲狀狀犲狋犺犘狉犪狀犱狔，犪狀犱 犠犲狀犱狔犅狅狋狋犲狉狅．２００７．“犅狔犛犾狅狑 犇犲犵狉犲犲狊：犜狑狅

犆犲狀狋狌狉犻犲狊狅犳犛狅犮犻犪犾犚犲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犪狀犱 犕狅犫犻犾犻狋狔犻狀犅狉犻狋犪犻狀．”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犚犲狊犲犪狉犮犺

犗狀犾犻狀犲１２（１）．

·９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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犔犲狀犻狀，犞犾犪犱犻犿犻狉犐．１９３９．犐犿狆犲狉犻犪犾犻狊犿：犜犺犲 犎犻犵犺犲狊狋 犛狋犪犵犲狅犳 犆犪狆犻狋犪犾犻狊犿．犖犢：

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犘狌犫犾犻狊犺犲狉狊．

犔犲狀犻狀，犞犾犪犱犻犿犻狉犐．１９７７．犜犺犲犇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狅犳犆犪狆犻狋犪犾犻狊犿犻狀犚狌狊狊犻犪：犞狅犾．３狅犳犆狅犾犾犲犮狋犲犱

犠狅狉犽狊．犕狅狊犮狅狑：犘狉狅犵狉犲狊狊犘狌犫犾犻狊犺犲狉狊．

犔犲狑犻狊，犠．犃狉狋犺狌狉．１９５４．“犈犮狅狀狅犿犻犮犇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狑犻狋犺犝狀犾犻犿犻狋犲犱犛狌狆狆犾犻犲狊狅犳犔犪犫狅狌狉．”

犜犺犲犕犪狀犮犺犲狊狋犲狉犛犮犺狅狅犾２２（２）：１３９－１９１．

犔犻狆狆é狀狔犻，犣狅犾狋á狀，犐狀犲犽犲犕犪犪狊，犪狀犱犕犪狉犮狅犎．犇．狏犪狀犔犲犲狌狑犲狀．２０１３．“犐狀狋犲狉犵犲狀犲狉犪狋犻狅狀犪犾

犆犾犪狊狊犕狅犫犻犾犻狋狔犻狀犎狌狀犵犪狉狔犫犲狋狑犲犲狀１８６５犪狀犱１９５０：犜犲狊狋犻狀犵犕狅犱犲犾狊狅犳犆犺犪狀犵犲犻狀犛狅犮犻犪犾

犗狆犲狀狀犲狊狊．”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犻狀犛狅犮犻犪犾犛狋狉犪狋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犕狅犫犻犾犻狋狔（３３）：４０－５５．

犔犻狆狊犲狋，犛犲狔犿狅狌狉 犕犪狉狋犻狀．１９５９．“犛狅犿犲 犛狅犮犻犪犾 犚犲狇狌犻狊犻狋犲狊狅犳 犇犲犿狅犮狉犪犮狔：犈犮狅狀狅犿犻犮

犇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犪狀犱犘狅犾犻狋犻犮犪犾犔犲犵犻狋犻犿犪犮狔．”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犘狅犾犻狋犻犮犪犾犛犮犻犲狀犮犲犚犲狏犻犲狑 （５３）：６９

－１０５．

犔狅狀犵，犑犪狊狅狀犪狀犱犑狅狊犲狆犺犉犲狉狉犻犲．２００７．“犜犺犲犘犪狋犺狋狅犆狅狀狏犲狉犵犲狀犮犲：犐狀狋犲狉犵犲狀犲狉犪狋犻狅狀犪犾

犗犮犮狌狆犪狋犻狅狀犪犾犕狅犫犻犾犻狋狔犻狀犅狉犻狋犪犻狀犪狀犱狋犺犲犝犛犻狀犜犺狉犲犲犈狉犪狊．”犜犺犲犈犮狅狀狅犿犻犮犑狅狌狉狀犪犾

１１７（５１９）：犆６１－犆７１．

犔犻狆狊犲狋，犛犲狔犿狅狌狉 犕犪狉狋犻狀犪狀犱 犎犪狀狊．犣犲狋狋犲狉犫犲狉犵．１９５９．“犛狅犮犻犪犾 犕狅犫犻犾犻狋狔犻狀犐狀犱狌狊狋狉犻犪犾

犛狅犮犻犲狋犻犲狊．”犐狀犛狅犮犻犪犾犕狅犫犻犾犻狋狔犻狀犐狀犱狌狊狋狉犻犪犾犛狅犮犻犲狋狔，犲犱犻狋犲犱犫狔犛犲狔犿狅狌狉犕犪狉狋犻狀

犔犻狆狊犲狋，犪狀犱犚犲犻狀犺犪狉犱犅犲狀犱犻狓．犅犲狉犽犲犾犲狔：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狅犳犆犪犾犻犳狅狉狀犻犪犘狉犲狊狊．

犕犪犪狊，犐狀犲犽犲犪狀犱犕犪狉犮狅犎．犇．狏犪狀犔犲犲狌狑犲狀．２００２．“犐狀犱狌狊狋狉犻犪犾犻狕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犐狀狋犲狉犵犲狀犲狉犪狋犻狅狀犪犾

犕狅犫犻犾犻狋狔犻狀犛狑犲犱犲狀．”犃犮狋犪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犻犮犪４５（３）：１７９－１９４．

犕犪狉狓，犓犪狉犾犪狀犱犉狉犻犲犱狉犻犮犺犈狀犵犲犾狊．１９９８．犜犺犲犆狅犿犿狌狀犻狊狋犕犪狀犻犳犲狊狋狅．犔狅狀犱狅狀；犖犲狑

犢狅狉犽：犞犲狉狊狅．

犕犪狉狓，犓犪狉犾．１９７７．犆犪狆犻狋犪犾．犖犲狑犢狅狉犽：犞犻狀狋犪犵犲犅狅狅犽狊．

犕犻犾犲狊，犃狀犱狉犲狑．１９９４．“犎狅狑犗狆犲狀狑犪狊犖犻狀犲狋犲犲狀狋犺犆犲狀狋狌狉狔犅狉犻狋犻狊犺犛狅犮犻犲狋狔？犛狅犮犻犪犾犕狅犫犻犾犻狋狔

犪狀犱 犈狇狌犪犾犻狋狔 狅犳 犗狆狆狅狉狋狌狀犻狋狔，１８３９—１９１４．”犐狀 犅狌犻犾犱犻狀犵 犈狌狉狅狆犲犪狀 犛狅犮犻犲狋狔：

犗犮犮狌狆犪狋犻狅狀犪犾犆犺犪狀犵犲犪狀犱 犛狅犮犻犪犾 犕狅犫犻犾犻狋狔犻狀 犈狌狉狅狆犲 １８４０—１９４０，犲犱犻狋犲犱犫狔

犃狀犱狉犲狑犕犻犾犲狊犪狀犱犇．犞犻狀犮犲狀狋．犕犪狀犮犺犲狊狋犲狉：犕犪狀犮犺犲狊狋犲狉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犘狉犲狊狊：１８－３９．

犕狅狅狉犲，犅犪狉狉犻狀犵狋狅狀．１９６６．犛狅犮犻犪犾犗狉犻犵犻狀狊狅犳犇犻犮狋犪狋狅狉狊犺犻狆犪狀犱犇犲犿狅犮狉犪犮狔：犔狅狉犱犪狀犱

犘犲犪狊犪狀狋犻狀狋犺犲犕犪犽犻狀犵狅犳狋犺犲犕狅犱犲狉狀犠狅狉犾犱．犅狅狊狋狅狀：犅犲犪犮狅狀犘狉犲狊狊．

犛犽狅犮狆狅犾，犜犺犲犱犪．１９７９．犛狋犪狋犲狊犪狀犱犛狅犮犻犪犾犚犲狏狅犾狌狋犻狅狀狊：犃犆狅犿狆犪狉犪狋犻狏犲犃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
犉狉犪狀犮犲，犚狌狊狊犻犪，犪狀犱犆犺犻狀犪．犆犪犿犫狉犻犱犵犲：犆犪犿犫狉犻犱犵犲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犘狉犲狊狊．

犜狉犲犻犿犪狀，犇狅狀犪犾犱犑．１９７７．犗犮犮狌狆犪狋犻狅狀犪犾犘狉犲狊狋犻犵犲犻狀犆狅犿狆犪狉犪狋犻狏犲犘犲狉狊狆犲犮狋犻狏犲．犖犲狑

犢狅狉犽：犃犮犪犱犲犿犻犮犘狉犲狊狊．

狏犪狀犔犲犲狌狑犲狀，犕犪狉犮狅犎．犇．犪狀犱犐狀犲犽犲犕犪犪狊．１９９１．“犔狅犵犔犻狀犲犪狉犃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犆犺犪狀犵犲狊犻狀

犕狅犫犻犾犻狋狔犘犪狋狋犲狉狀狊：犛狅犿犲犕狅犱犲犾狊狑犻狋犺犪狀犃狆狆犾犻犮犪狋犻狅狀狋狅狋犺犲犃犿狊狋犲狉犱犪犿犝狆狆犲狉犆犾犪狊狊犲狊

犻狀狋犺犲犛犲犮狅狀犱犎犪犾犳狅犳狋犺犲犖犻狀犲狋犲犲狀狋犺犆犲狀狋狌狉狔．”犎犻狊狋狅狉犻犮犪犾犕犲狋犺狅犱狊２４（２）：６６－７９．

狏犪狀犔犲犲狌狑犲狀，犕犪狉犮狅犎．犇．犪狀犱犐狀犲犽犲犕犪犪狊．１９９７．“犛狅犮犻犪犾犕狅犫犻犾犻狋狔犻狀犪犇狌狋犮犺犘狉狅狏犻狀犮犲，

犝狋狉犲犮犺狋１８５０－１９４０．”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犛狅犮犻犪犾犎犻狊狋狅狉狔３０（３）：６１９－６４４．

狏犪狀犔犲犲狌狑犲狀，犕犪狉犮狅犎．犇．犪狀犱犐狀犲犽犲犕犪犪狊．２０１０．“犎犻狊狋狅狉犻犮犪犾犛狋狌犱犻犲狊狅犳犛狅犮犻犪犾犕狅犫犻犾犻狋狔

犪狀犱犛狋狉犪狋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犃狀狀狌犪犾犚犲狏犻犲狑狅犳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狔（３６）：４２９－４５１．

狏犪狀犔犲犲狌狑犲狀， 犕犪狉犮狅 犎．犇．犪狀犱犐狀犲犽犲 犕犪犪狊．２０１１．犎犐犛犆犔犃犛犛：犃 犎犻狊狋狅狉犻犮犪犾

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犛狅犮犻犪犾犆犾犪狊狊犛犮犺犲犿犲．犔犲狌狏犲狀：犔犲狌狏犲狀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犘狉犲狊狊．

犠犪犾犾犲狉狊狋犲犻狀，犐犿犿犪狀狌犲犾．１９８３．犎犻狊狋狅狉犻犮犪犾犆犪狆犻狋犪犾犻狊犿．犔狅狀犱狅狀：犞犲狉狊狅．

犠犪犾狋狅狀，犑狅犺狀．１９８７．“犜犺犲狅狉狔犪狀犱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狅狀犐狀犱狌狊狋狉犻犪犾犻狕犪狋犻狅狀．”犃狀狀狌犪犾犚犲狏犻犲狑狅犳
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狔（１３）：８９－１０８．

犠犪狀犵，犎狅狀犵狕犲狀．２００２．“犆犾犪狊狊犛狋狉狌犮狋狌狉犲狊犪狀犱犛狅犮犻犪犾犕狅犫犻犾犻狋狔犻狀犜犪犻狑犪狀犻狀狋犺犲犐狀犻狋犻犪犾犘狅狊狋

犠犪狉犘犲狉犻狅犱．”犜犺犲犆犺犻狀犪犑狅狌狉狀犪犾（４８）：５５－８５．

犠狅狀犵，犚犪狔犿狅狀犱犛犻狀犓狑狅犽．１９９６．“犜犺犲犛狅犮犻犪犾犆狅犿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犆狕犲犮犺狅狊犾狅狏犪犽犪狀犱

·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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犎狌狀犵犪狉犻犪狀犆狅犿犿狌狀犻狊狋犘犪狉狋犻犲狊犻狀狋犺犲１９８０狊．”犛狅犮犻犪犾犉狅狉犮犲７５（１）：６１－８９．

犠狅狀犵，犚犪狔犿狅狀犱犛犻狀犓狑狅犽犪狀犱犉犪狀犵狇犻犠犲狀．２０１３．“犜犺犲犔犪狋犲狉狋犺犲犔犲狊狊？犃犛犻犫犾犻狀犵犃狀犪犾狔狊犻狊

狅犳犅犻狉狋犺犗狉犱犲狉犈犳犳犲犮狋狅狀犈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犪犾犃狋狋犪犻狀犿犲狀狋犻狀犜犪犻狑犪狀．”犝狀狆狌犫犻狊犺犲犱犕犪狀狌狊犮狉犻狆狋．

犠狉犻犵犺狋，犈狉犻犽犗犾犻狀．１９８５．犆犾犪狊狊犲狊．犔狅狀犱狅狀：犞犲狉狊狅．

犠狉犻犵犺狋，犈狉犻犽．犗犾犻狀．１９９７．犆犾犪狊狊犆狅狌狀狋狊．犔狅狀犱狅狀：犞犲狉狊狅．

犡犻犲，犢狌犪狀犱犃犾犲狓犪狀犱狉犪犓犻犾犾犲狑犪犾犱．２０１３．“犐狀狋犲狉犵犲狀犲狉犪狋犻狅狀犪犾犗犮犮狌狆犪狋犻狅狀犪犾犕狅犫犻犾犻狋狔犻狀犌狉犲犪狋

犅狉犻狋犪犻狀犪狀犱狋犺犲犝狀犻狋犲犱犛狋犪狋犲狊犛犻狀犮犲１８５０：犆狅犿犿犲狀狋．”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犈犮狅狀狅犿犻犮犚犲狏犻犲狑

１０３（５）：２００３－２０２０．

犣犻犼犱犲犿犪狀，犚犻犮犺犪狉犱犔．２０１０．犛狋犪狋狌狊犃狋狋犪犻狀犿犲狀狋犻狀狋犺犲犖犲狋犺犲狉犾犪狀犱狊，１８１１－１９４１．

犝狋狉犲犮犺狋：犝狋狉犲犮犺狋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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